


2

南宁学院应征入伍大学生学籍管理办法
（修订）

第一条 为规范应征入伍学生学籍学历管理工作，根据

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学生参军入伍工作的

通知》（教学厅〔2015〕3号）、《教育部 总参谋部关于印发

应征入伍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保留入学资格及退役后入

学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教学〔2013〕8号）、《自治区教育厅办公

室关于做好2024年应征入伍高校学生学籍学历管理工作的

通知》（桂教办〔2024〕720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入伍优惠政策

被我校按照国家招生规定录取的学生（含高校新生），

自愿报名应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（含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

队，以下简称应征入伍），且符合条件被批准服现役的，享

受以下优惠政策：

（一）大学生士兵退役后复学，可按照本人意愿提出转

专业申请，经学校同意并履行相关程序后，可转入学校其他

专业学习。

（二）专科在校生（含高校新生）入伍经历可作为毕业

实习经历。

（三）在校生（含高校新生）参军入伍退役后复学或入

学，免修公共体育、军事技能、军事理论课程，直接获得学

分，成绩按85分或者“良好”记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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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学籍管理

学生（含高校新生）应征入伍，服役期间按国家有关规

定保留学籍或保留入学资格。

（一）应征入伍高校新生

应征入伍高校新生申请保留入学资格，应当由入伍高校

新生本人持录取通知书和身份证（户口簿）、高中阶段教育

毕业证，到入伍地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领取并

填写《应征入伍普通高等学校录取新生保留入学资格申请

表》，由县级征兵办以公函形式发送至我校学籍管理部门办

理保留入学资格。

（二）应征入伍在校生

在校学生被批准入伍后，应办理“保留学籍”手续，由

入伍在校生个人填写保留学籍申请表（并附有关证明材料），

经二级学院批准，报教务处审核，办理保留学籍。

第四条 复学管理

（一）学生（含高校新生）应征入伍退役后两年内允许

复学或入学。退伍后需回校就读者，须凭退伍有关证件，到

学校办理复学手续，入读原专业或根据自己意愿申请转专

业。退役后超过两年仍未办理复学手续的，则不再保留学籍

或入学资格。

（二）在新兵检疫复查期间被退回或因身体原因不宜继

续在部队服役而中途退役的，可持县级征兵办证明回校办理

复学手续。

（三）服现役期间受除名、开除军籍处分或被劳动教养、

判刑的，不予复学，由入学前户口所在地人民政府按照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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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处理。

（四）退出现役后不愿意复学的学生，由入学前户口所

在地的退伍军人安置机构负责接收和安置工作。参战或者因

公负伤致残、退出现役后丧失自理能力不能复学的，由有关

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安置。

第五条 毕业管理

（一）高职（专科）毕业班学生：上半年入伍的高职（专

科）毕业班学生离校前应按照在校生应征入伍的管理要求办

理保留学籍手续，兵役机关寄送《学生入伍实习鉴定表》，

确定鉴定合格后，可以给相关学生办理复学手续，将学生入

伍经历作为毕业实习经历，审核学生达到毕业条件的可在当

年7月份前颁发毕业证书。

（二）本科毕业班学生：上半年入伍的本科毕业班学生，

离校前完成专业理论课程的学习与相关实习，仅需毕业论文

（设计）和毕业答辩评审合格即能毕业，且通过学校“绿色

通道”完成毕业论文（设计）和毕业答辩的，按规定办理保

留学籍手续，凭《大学生预定兵通知书》给学生办理复学手

续和毕业资格审核，达到毕业条件的可在当年7月前颁发毕

业证书。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，可颁发学位证书。

第六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，从公布之日起实

施。原《南宁学院关于应征入伍大学生学籍管理暂行办法》

（南院教〔2015〕76号）同时废止。

南宁学院校长办公室 2025 年 8月 21日印发


